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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：  

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（下稱《公約》）於 1976 年開

始生效，並於同年適用於香港，《公約》載列了各項基本人權和自由，

並訂明各締約國均有責任採取一切適當措施，以貫徹這些權利。而《基

本法》第三十九條訂明，該項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繼續有效，

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予以實施。  

 

自 2018 年香港特別行政區參照《公約》提交的第四次報告後，

香港無論政治及社會環境均歷經重大轉變，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

協會（專資會）經深入討論後，現重點就落實「一國兩制」(第一條 )、

意見及發表自由 (第十九條 )、和平集會的權利 (第二十一條 )、參與公眾

生活的權利 (第二十五條 )四項條約提出意見，冀望特區政府在出席聯合

國的審議會時，能補充有關資料，讓其他國家清晰明白《中華人民共

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》 (《香港國安法》 )及《國歌法》

等全國性法例在香港實施後，並不會抵觸市民享有的自由。  

 

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的意見：  

1 第一條：落實「一國兩制」  

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，是一個在

「一國兩制」下享有高度自治權、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的地方行政

區域。本會十分認同報告內指出，自香港特區成立以來，中央一直

按照「一國兩制」原則和《基本法》行事，維持香港的高度自治，

支持香港特區政府依法施政，尊重香港司法獨立。即使《香港國安

法》及《國歌法》等全國性法例在港實施，並不會影響香港居民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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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享有的各項權利和自由。  

 

1.1 施行《香港國安法》不違背《公約》  

自香港回歸祖國以來，未有履行其法律責任完成《基

本法》23 條立法，未能有效維護國家安全，《香港國安法》

旨在完善國家安全方面的法律，堵塞香港現存之國家安全

漏洞。定立《香港國安法》目的是切實防範、制止和懲治

極少數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，以及外國勢力干預香

港特區事務的活動，打擊的是極少數的違法犯罪行為和活

動，保護的是絕大多數市民的生命財產、基本權利和自由。 

 

《香港國安法》明確規定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應當

尊重和保障人權，依法保護居民根據《基本法》、《公約》

和《經濟、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》適用於香港的有

關規定享有的權利和自由。而且，《公約》亦訂明可在有必

要保障包括國家安全、公共安全、公共秩序等權利和自由

時，按法律規定對部分自己作出限制。因此，定立《香港

國安法》並沒有違背《公約》規定。  

 

1.2 落實《國歌法》並不抵觸《公約》  

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於 2017 年將《中華人

民共和國國歌法》 (《國歌法》 )列入《基本法》附件三。

根據《基本法》第十八條，特區政府完成在本地實施《國

歌法》的憲制責任。是次立法旨在希望市民大眾能尊重作

為國家象徵和標誌的國歌，並就奏唱國歌的標準、禮儀和

場合提供指引。法例所定的罰則只是為防止和懲治部分不

當使用或存心侮辱國歌的行為，只要市民大眾沒有不當使

用或進行公開、故意及有意圖侮辱國歌的行為，毋須擔心

會誤墮法網，不會違反《公約》規定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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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3 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擁最高憲制地位  

根據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向特區政府發出與第四次

報告有關的問題清單，列明特區政府需要說明，香港作出

了何種程度的努力，確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對

《基本法》的解釋不會損害香港在《公約》下的義務。本

會認為，《基本法》在序言中已開宗明義規定，「根據中華

人民共和國憲法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特制定中華人民共和

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，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

度，以保障國家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的實施。」該條例

確定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對香港法律政治制度的權威性、指

導性及憲制性地位，也是香港在「一國兩制」下行穩致遠

的根本保證。  

 

國家安全屬於中央事務及權力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根

據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》和《基本法》，從國家層面建立

健全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，屬履

行中央的權力和責任，也是對準貫徹落實「一國兩制」，是

合憲、合法、合情、合理及無容置疑的。再者，每個國家

都需要擁有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，才能確保長治久安和人

民生活穩定。作為公民，一方面享有受其國家保護的權利，

另一方面並有相應的責任，不作出威脅國家存亡的刑事行

為，或是支持該等罪行的法例，來保護自己的國家。因此，

國際社會不應採取雙重標準來看待立法事宜。  

 

2 第十九條：意見和發表自由  

2.1 《香港國安法》不影響新聞自由  

《香港國安法》第四條清楚訂明有保護人權及基本自

由的需要，並會予以遵從。自實施以來，相信大眾市民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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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共睹《香港國安法》為恢復香港穩定帶來顯著效果，並

沒有影響香港市民的合法權和自由，包括言論、新聞、出

版、結社、集會、遊行、示威的自由。而且，新聞自由是

受到《基本法》保障的基本權利，只要記者是作出有依據、

公平的報導，則無需擔心觸犯《香港國安法》。  

 

3 第二十一條：和平集會的權利  

《基本法》第四條訂明，特區政府保障香港居民的權利和自由，

不論社會上持正反雙方意見的市民，均有權利表達自己的意見。即

使《香港國安法》的施行，亦不會影響市民依法享有和平集會、遊

行和示威的自由。  

 

遺憾的是，自去年 6 月開始，香港不少示威、遊行及公眾集會，

均演變成暴力違法事件，包括堵路、投擲汽油彈、擲磚、縱火等，

嚴重威脅人身安全、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。本會認為，特區政府堅

決維護言論自由和集會自由的決心不變，但和任何其他司法管轄區

一樣，該等自由並非絕對，《香港國安法》便進一步對保障國家安全、

公共安全、公共秩序或他人的權利和自由時，對有關自由作出限制，

亦是旨在保障市民大眾的生命財產，令社會恢復秩序。  

 

4 第二十五條：參與公眾生活的權利  

根據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向特區政府發出與第四次報告有關

的問題清單，要求特區政府說明選舉管理委員會取消候選人資格的

標準，並解釋人大常委會對《基本法》有關宣誓的解釋是否符合《公

約》。本會認為，雖然特區政府尊重及維護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選舉

權及被選舉權，但亦有責任執行和維護《基本法》，確保所有選舉在

符合《基本法》及相關選舉法律下進行。  

 

作為香港公職人士，作出聲明擁護《基本法》和效忠香港屬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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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不過，支持香港獨立、民主自決或尋求外國政府或政治組織干擾

香港政府事務的人士，不可能真誠地擁護《基本法》，亦不可能履行

立法會議員職責。因此，選舉主任取消候選人資格的決定符合《基

本法》原則，亦無違背《公約》規定。   

 

除此之外，立法會內務委員會因民主派的議員多次拖延，延耗

長達多時均未能選出正、副主席，多項法案因而無法繼續審議，以

致多項與經濟和民生息息相關的法案及附屬法例未能在內會處理，

嚴重影響立法會運作及履行憲制職能，偏離在《基本法》下立法會

應該履行的職責。為避免部分議員將程序政治化，政府有必要使議

會停止內耗，盡快重回正軌，集中精力推行更多有利民生的政策及

措施。  

 

結語：  

維護國家安全是每個公民的責任和義務，恪守尊重法治、理性包

容的法治觀、價值觀，是香港繁榮穩定的基石。經全國人大常委會通

過的《香港國安法》及《國歌法》等全國性法律在香港實施，大大提

高了市民的國安意識及守法意識。當中《香港國安法》明確規定香港

特區維護國家安全法應當遵守的法治原則，完善「一國兩制」的制度

體系，保障香港長期繁榮穩定。而《國歌法》亦旨在維護國家尊嚴，

增強公民的國家觀念，並不會違反《公約》規定的義務。  

 

而且，《香港國安法》列明定當依法保護香港居民根據《基本法》

和《公約》及《經濟、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》適用於香港的有

關規定享有之權利和自由，立法後市民仍可繼續依法享有言論、新聞、

集會、示威、遊行等自由，市民毋須過份憂慮。本會建議特區政府於

審議會上再次向聯合國解說《香港國安法》及《國歌法》的重要性，

讓國際社會更準確了解香港最新的實際情況，避免他們有所誤解。  




